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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阳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
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
 
 

洛疫情防指办〔2020〕56 号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
洛阳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
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

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农民工返岗就业工作的
通      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、市指

挥部成员单位： 

为深入贯彻中央、省、市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和

促进就业工作的安排部署，按照“全力防控、保障民生、恢复运

行”的目标和“分类、分区、精准、有序”的原则，促使我市农

民工尽快顺利稳定就业，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广大农民工生产生

活的影响，现就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农民工返岗就业工作有关事宜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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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有组织地进行农民工外出前健康状况核查监测 

    对有外出务工意向的农民工，由各县（市、区）负责，在认

真组织落实好各项个人防疫措施的同时，建立台账、登记造册、

实行分类管理，做好农民工外出前的健康状况核查监测，切实把

好外出人员健康关。一是对未出现过疫情的村（社区）或出现过

疫情的村（社区）中未与确诊患者有过接触史且有外出务工意愿

的人员，实行包村（社区）乡（镇、街道办）干部、村（社区）

支书、村（社区）医生审核签字的“三签字”制度，证明其健康

状况。二是对出现过疫情的村（社区）中与确诊患者有过接触史

且有外出务工意愿的人员，按照防疫要求落实“14+2”居家隔离

措施并解除隔离后，在落实“三签字”基础上，由乡镇卫生部门

出具健康证明，并加盖乡镇政府公章后，有组织集中向外输出，

确保疫情不向外扩散。 

二、有组织地促进农民工返岗就业 

    各县（市、区）要按照属地责任全面负责本辖区内农民工返

岗就业工作。 

（一）引导农民工有序外出就业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

主动与劳务输入地政府及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、用工企业沟

通联系，及时了解用工需求信息，说明我市在劳动力转移就业方

面采取的积极措施，促使其顺利接收我市外出务工人员；按照相

关地区企业复工时间和疫情防控要求，引导农民工有序安排务工



 

 — 3 — 

行程，为我市农民工外出务工提供保障。工商联要加强与异地洛

阳商会的沟通联络，收集统计用工需求，配合政府职能部门为外

出务工人员提供岗位信息服务。扶贫部门要与人社部门做好对

接，摸清贫困人口外出务工意愿，优先组织贫困人口就业。交通

运输部门要综合研判务工人员返程乘车需求，及时提供运输服务

保障，引导人员错峰出行，对于规模较大的、需要统一组织劳务

输出的外出务工团队，要落实分级调度，采取统一包车、统一食

宿、统一疫情防护等方式，确保将健康、无疫情隐患的务工人员

顺利输送至用工企业。 

（二）促进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。工信、农业农村、扶贫等

部门要积极引导因疫情防控一时不能外出的农民工和贫困人口

在当地企业、农民合作社和扶贫车间等各类生产经营主体就地就

近就业。工信部门要主动对接用工缺口较大的疫情防控物资生产

企业和重点生活必需品生产企业，落实市内企业就近就地吸纳就

业的扶持政策，优先在当地调剂劳动力。工商联要发挥自身优势，

积极动员本地商会及会员企业提供岗位信息，并及时反馈给有关

部门，由其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发布，为农民工就近就地就业提供

岗位信息服务。 

（三）支持外出务工人员返乡留乡创业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部门要大力宣传返乡就业创业支持政策，打好亲情牌，搭好创业

台，唱好家乡戏，鼓励有一技之长、有带富能力的农民工和高技

能、高层次人才留在家乡创业，吸引更多的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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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建立可追溯信息系统 

   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依托河南省“互联网+就业创业”

系统建立外出务工人员大数据系统，为每名外出务工人员建立档

案，详细记录其基本情况、务工所在地和单位、健康状况、隔离

情况等信息，以便掌握情况、及时沟通、追溯信息。 

四、建立联动保障机制 

    市政府建立农民工返岗就业工作联席会议制度，联席会议在

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，由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

长王琰君担任召集人，副市长贺敏、王军担任副召集人，市政府

办公室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工信局、商务局、卫健委、住建

局、市场监管局、交通运输局、文化广电旅游局、农业农村局、

扶贫办、工商联等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任成员，联席会议办公室设

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张尚君同志任办公室主任。各县

（市、区）要成立相应组织，并充分发挥乡镇（办事处）作用，

统筹协调人力、财力、物力，确保工作全程安全有序可控。市直

各责任单位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，明确分工，协同配合，责任

到人，确保疫情防控期间农民工返岗就业工作落到实处。市联席

会议办公室将不定期开展督导检查，通报各级各部门工作推进情

况。对工作落实不到位的，将严肃问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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